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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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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產業紓困振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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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產業紓困振興方案架構
教育部投入：
41億9,500萬元

發行損失及賠償責任準備金
7億元

運動發展基金：
20億元
➢ 109年：14億元(併決算)
➢ 110年：6億元

移緩濟急
5億5,500萬元

特別預算
追加預算1.0(紓困2.0)：
4.5億

方案一、運動彩券發行應變方案（7億元）

• 新增其他投注標的賽事 • 強化投注賽事玩法 • 提高獎金支出率 • 辦理運彩經銷商人才培訓

方案二、運動抵用方案（20億元）
• 補助民眾使用經教育部體育署審核通過之運動產業業者。

方案三、補助運動事業及體育團體
營運成本（14.4億元）

• 運動事業（含運彩經銷商）營業場所租金
（紓困2.0→4.5億元）（紓困3.0→4.9億元）

• 體育團體籌辦全國性及國際性運動賽事（5億元）

• 大型展銷活動，如辦理臺灣運動產業博覽會
• 補助民眾或學生參與臺灣運動產業博覽會
• 運動彩券經銷商展銷活動

方案四、大型展銷活動（5,000萬元）

方案五、強化運動產業人力素質（500萬元） • 隨到隨審 • 企業內訓

疫情中 疫情後

• 防疫千億保 • 利息補貼 • 小規模營業人簡易申貸

方案六、增貸金融資金紓困措施 (經濟部)

方案七、提供運動產業輕稅紓困措施 (財政部)

特別預算
追加預算2.0(紓困3.0)：
4.9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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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產業紓困3.0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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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困3.0哪些行業可申請?

另會參考財政部稅籍登記之營業項目

1.職業或業餘運動業

2.運動休閒教育服務業

3.運動傳播媒體或資訊
出版業

4.運動表演業

5.運動旅遊業

6.電子競技業

7.運動博弈業

8.運動經紀、管理顧問
或行政管理業

運動產業

9.運動場館或設施營建業

10.運動用品或器材製造、
批發及零售業

11.運動用品或器材租賃業

12.運動保健業

註：從事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之業別。 6



紓困3.0申請資格是什麼？

設算金額為109 年 7 月
至 9 月，期間之「任連續 2 
個月」之月平均營業額 或
「任 1 個月」之營業額

基準金額為108 年同期
之營業額

計算公式：(基準金額-設算金額)/ 基準金額 = 衰退比率

運動事業
衰退比率達50% 艱困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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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月 8.9月

109年7-9月任連續2個月之月平均之營業額

7.8月 8.9月

108年同期之月平均營業額

109年7-9月任1個月之營業額

7月 8月 9月

7月 8月 9月V.S

3.0設算金額 3.0基準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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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申請需要什麼資料?-運動事業

營收
資料

薪資
資料

其他
資料

1.負責人之身分證明影本

2.設算及基準營業額減少證明(註1)

3.事業資格證明(註2)

4.事業金融機構帳號存摺影本

5.薪資補助項目證明文件(註3)

6.切結書

7.事業申請表

註1：1.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403)或營業稅核定稅額繳款書(405)等影本或單月統一發票明細表或單月營收自結報表。
2.印花稅總繳明細表影本。

註2：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稅籍登記證明文件；法人設立登記核准函、法人登記證書或立案證書影本；非法人
團體之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影本。

註3：擬補助月份之各該月底之勞保投保名冊；擬補助月份之各該月底之全職員工薪資清冊(限無勞保投保單位之事業適用)；
109年6月之勞保投保名冊。 9



3.0補助項目及金額為何?

受理期間

自109年10月16日起
至109年11月30日

共編列4.9億

運動事業
達50%

艱困資格
不受250萬元之限制

1.全職員工薪資或酬勞之補助
薪資酬勞40%，且每全職員工每月最高補助2萬元、
最多3個月。

2.營運資金補助
依事業全職員工人數乘以1萬元計算補貼額度(採一次性補助)
於109年2月至6月曾獲補助者，不再補助109年7月至9月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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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如何計算薪資補貼?

◆ 一次申請、一次撥付。
1、艱困事實發生於109年7月者,補貼月份為109年7-9月。
2、艱困事實發生於109年8月者,補貼月份為109年8-9月。
3、艱困事實發生於109年9月者,補貼月份為109年9月。
◆ 依據擬補助月份之各該月底之勞保投保名冊。

申請
原則

40%
每名員工每月薪資

補助金額
最高補助金額為2萬元

每名全職員工每
月投保薪資

舉例：一名員工每月投保薪資為 42,000元 X 40% = 補助1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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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如何計算營運資金補貼?

◆ 一次申請、一次撥付、一次性補貼。
◆ 員工人數計算之標準，依照109年6月全職員

工人數。
◆ 於109年2月至6月曾獲補助者，不再補助

109年7月至9月營運資金。

一次性營運資金
補助總額

申請期間中，第1
個月全職員工人數

1萬元

舉例：109年某月全職員工16人 X 1萬元 = 補貼16萬元

申請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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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接受補助後
應承諾事項有哪些?

不可實施
減班休息 (無薪假)

不可對員工減薪不可裁員

不可有解散或歇業情事

若有不實，撤銷補貼、廢止補貼、追回款項、負法律責任
13



還要注意哪些事項?

曾有裁員情事、停業或已實施減班休息

但於復業後 可申請
獲補貼期間，進行減班休息、裁員、減薪、

解散或歇業者取消資格獲
補
貼
後

不可實施減班休息、裁員、員工減薪、解散或歇業補貼
期間

請大家
回來上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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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怎麼申請/查詢？

https://rev.sa.gov.tw/Apply

網路
申請

運動產業紓困線上申請專區

紓困專線 0916-617-799 或 (02)7700-7799

查詢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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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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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查核與後續追蹤？

答：

⼀、為驗證申請及申報資料之真實性，申請事業應配合主辦單位或其執⾏單位進⾏查核。

主辦單位或其執⾏單位亦得隨時派員前往申請事業瞭解其員工僱⽤情形。

⼆、主辦單位及其執⾏單位得向相關部會查調財稅、投保及相關資料進⾏勾稽比對，

查核是否申請事業有重複領取補助、減損員工權益及其他違反本須知規定事宜。

三、受補助事業受查核時應備妥員工出勤紀錄、員工薪資清冊及薪資轉帳證明、

員工自行離職或裁員紀錄、員工人數相關證明文件（如勞保、就保、勞退等相關文件）、

發票清單等，供查核人員稽核比對。

常見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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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能以個別分公司營業額來認定是否達衰退比率50%嗎？

答：須以本公司整體營業額來認定。

Q.分公司(分店)合併以本公司(總部)申報，但各分公司(分店)有自己的稅籍登記號，
那是以本公司(總部)申請還是分公司(分店)各別申請？

答：分公司(分店)跟本公司(總部)屬同家公司，由本公司合併申請，且營業額衰退達50%

認定是看整體公司所有營業額，並非單看某間分公司(分店)。

Q.外商公司在台分公司可以申請嗎？

答：可以，依法辦理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登記之營利事業，或無上述登記

而有稅籍登記之營利事業皆可申請。

Q.外商公司在台子公司可以申請嗎？

答：可以，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登記之營利事業，或無上述登記

而有稅籍登記之營利事業皆可申請。

常見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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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請問薪資補助是給企業還是給員⼯？

答：

一、補助的⽬的是協助企業在不裁員及減薪的情形下，維持員⼯就業。

⼆、故補助款是撥給企業，但企業有照顧員⼯之義務，受補助企業須回復⾄6月經常性薪資⽔

準發給員⼯。

Q.請問薪資補助是替員⼯加薪嗎？

答：

⼀、不是加薪。企業是否加薪由企業⾃⾏決定。

⼆、補助的目的是協助企業在不裁員及減薪的情形下，維持員工就業。

常見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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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期間109年10月16日至11月30日，符合資格尚未申請者，
請掌握時效提出申請。

• 振興措施 – 動滋網上架、動滋券抵用中。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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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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